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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主管部門常藉由事故發生記錄資料之統計分析結果，作為研擬交

通安全改善計畫方案與事故防制策略之依據。因此，據以研析之事故資料

分析的正確與否，攸關計畫方案與決策的成敗；然而在某些因素的限制

下，資料蒐集過程中經常有一些事故案例沒有被記載或遺漏，導致「肇事

黑數」的形成，在不完全的肇事資訊下，將嚴重影響事故資料分析的真實

度或可信度，而掩飾交通安全警訊，甚至誤導交通安全政策，影響交通安

全的推動與用路人行的權益。在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程序中，主要可

區分為報案、處理記錄與呈報等三個階段，其中概有九個作業程序可能造

成肇事黑數。為了進一步探究肇事黑數對事故資料分析之影響程度，本研

究針對八十七年台中縣境內所發生之事故進行事故資料調查蒐集分析，明顯

證實了肇事黑數的存在(高達 98.6%)，並與呈報警察局之肇事資料進行比較探

討，從一般常用的交通安全分析方法中，一窺事故資料分析過程中，肇事黑

數存在對交通安全分析之影響情形，藉以檢討改進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程序與事故資料蒐集制度，進一步健全交通安全改善制度。 

壹、前言 

目前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推動多數係屬於需求型的計畫，即針對事故發生記錄、經

驗之統計分析，作為交通安全改善與事故防制對策研擬之依據。因此，肇事資料是進

行交通安全評估工作時相當重要的基礎，透過完整而詳實的肇事資料，可以將肇事原

因、易肇事地點、高肇事族群等重要訊息呈現出來，對於事後的交通安全改善工作可

謂相當重要。 

交通安全主管機關或相關的研究者對已發生的事故記錄進行分析時，都期盼能掌

握足夠的事故發生資訊，然而「肇事黑數」的存在，形成資訊的不完全，對交通安全

改善分析影響至鉅，如果以不盡完整的肇事資料，進行交通安全評估，那所得的結果

將沒有任何意義，甚或會不會因此誤導交通安全政策或掩飾了交通安全警訊，其攸關



全民福祉值得深入探討。在四月二十三日公佈施行的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修訂

案，增訂酒醉駕駛造成不安全駕駛，不論致人受傷、死亡與否都需依規定移送法院，

藉時由這方面所得的事故發生資訊，勢必與現行呈報制度中的資料有所差異，值得交

通安全研究者加以注意。 

在事故資料蒐集分析過程，除探討肇事黑數成因外，更應勇於面對找出缺失，不

應只是批評，而要有明確的建樹。本研究以台中縣為例，蒐集各事故處理單位(分駐、

派出所)八十七年度所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登記有案的的全樣本肇事資料，

作為研究的背景基礎資料，明顯證實了肇事黑數的存在，並在進行各項交通安全評估

分析過程中，發現與傳統的呈報列管肇事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有所不同，同時也嚴重

影響著易肇事地點評定的結果；茲以該背景基礎資料，與呈報警察局之肇事資料進行

比較探討，一窺肇事黑數存在對交通安全評估工作之衝擊與影響，藉以檢討改進現

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與事故資料蒐集制度，並對根據事故資料作為交通安全

改善的各種方法進行改善，俾在事故資料的取得與交通安全資訊的確實掌握間達

到一均衡。 

貳、肇事黑數成因探討 

肇事資料的蒐集及登錄在我國是由警政系統負責相關作業，由於肇事資料一

直被視為各縣市警察局、各分局、各分駐派出所、各交通隊(大隊)執行交通安全維

護工作是否績優的依據，亦即列為交通安全的工作績效評比項目之一，因此，難

免會有將肇事嚴重程度較低的肇事資料透過各種方式忽略、遮蓋、短報等情形發

生，除造成每年由警政署提供給交通部公佈的交通事故件數，與實際的肇事件數

相去甚遠外，更加深從事交通安全研究分析與管理的各單位，在背景資料取得的

困難。為了改善此一現象，其根本之道應對交通安全改善之資源分配方式與績效

考核方法重新檢討，使交通安全改善工作回歸正軌，讓警政、交通主管部門勇於

面對事故發生之實際情況，並積極尋求改善因應之道。 

在現行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程序，從事故發生、受理報案、現場處理、資

料記錄至呈報到警政署，再由警政署彙整統計陳報交通部的過程中，主要可區分

為報案、處理記錄與呈報等三個階段，其中概有九個作業程序可能造成肇事黑數

[1]。報案階段的肇事黑數是可以接受的，處理記錄與呈報階段的肇事黑數是最需要

去消除的，其關係交通安全改善與事故當事人權益至鉅。呈報階段的肇事黑數對

交通安全改善有直接影響與當事人權益較無關係，其形成原因與階段說明如圖 1
所示。而在國內外的相關文獻中也顯示[2-9]，肇事黑數普遍存在，也有其背景因素，

某些「黑數」存在是合理的，而某些「黑數」的存在是需要檢討改進的。 

所謂全樣本肇事資料乃「在研究時程內所有發生在研究範圍內的肇事資料」

[10]，這些資料除逐級呈報之事故調查報告表 A1、A2、A3 等資料外，還包括圖 1



之未報案即自行和解或自行處理的 NB1 資料、報案後無報案記錄之 NB2 資料、報

案後留有記錄而未登錄事故處理登記簿的 NB3 資料，及登錄事故處理登記簿後未製

作事故調查報告表之 NB4 資料等，若以每年交通部所公佈的台灣地區年度交通重大

事故看來，所謂的肇事黑數即是 NB1〜NB9 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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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行事故資料蒐集系統肇事黑數成因分析[1] 

參、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的重要性 

在眾多的肇事黑數資料中，人員傷亡及財務損失方面往往無法被正確估算，

一直被漠視忽略，但是就全國全年度的總體損失而言卻是相當的社會成本負擔，

而這些肇事黑數資料的調查與補足，更是進行事前預防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研擬

改善策略時相當重要的背景資料，不容輕易忽略。 

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作業能夠完整，對於易肇事地點的評定與改善工作將有

相當程度的貢獻，對於道路安全檢核工作也能提供完整的對照功能，因為並非發

生嚴重交通肇事的地點，才能被評定為易肇事地點，對於經常發生輕微碰撞或輕

微肇事的地點，也都是必須立即改善，而且或許可藉由成本較小的交通工程手段

即可解決，而這些地點過去卻因為肇事資料登錄制度的問題，變成日後成為嚴重

肇事的潛在地點。 

如果每一件肇事都能經由簡單的通報與登錄制度完整記錄下來，而從事交通



安全工作分析與管理者，能妥善應用這些資料從事較嚴謹且清楚的分析工作，進

而提出切合時地物的改善策略，或提供相關單位警訊，對於真正的危險潛在處所

提出相對應之策略防範於未然，那麼對於交通安全的改善工作才會有更直接、具

體之貢獻，而不只是在肇事件數上評比交通安全的工作績效，反而導致更嚴重的

肇事黑數問題。 

二、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計畫 

透過科學化之事故調查處理與分析，乃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作之首要途徑，

故本研究試圖儘可能透過肇事資料之全數調查蒐集，掌握所有肇事資料俾利相關

分析，有關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計畫如下： 
(一)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範圍：欲蒐集全樣本之肇事資料，由上述之肇事黑數成

因觀點，應往下向基層事故處理單位蒐集取得較為妥適。其中，未報案即自

行和解或自行處理的 NB1 資料及報案後無報案記錄之 NB2 資料，乃屬無法蒐

集的部分，本研究將不進行蒐集；報案後留有記錄而未登錄事故處理登記簿

的 NB3 資料，因留有之記錄分散於工作記錄簿、報案記錄簿或其他相關簿冊

等，其資料不詳盡且數量不多，蒐集時需耗費相當多之人力、時間，因此亦

非本研究之肇事資料蒐集範圍。本研究選擇台中縣為研究範圍，蒐集八十七

年度各基層事故處理單位共 63 個分駐、派出所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

中所有登錄之肇事資料，及縣警局交通隊彙整之各分局定期呈報列管之「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資料，其中和平分局轄區由於地屬山區，其交通狀

況及道路環境較一般地區特殊，故暫不納入蒐集範圍，餘六個分局所屬之分

駐、派出所如表 1 所示。 

表 1  肇事資料蒐集單位 

分局別 所轄分駐、派出所 

豐原分局 豐原、合作、頂街、豐東、翁子、潭子、潭北、

大雅、馬岡、神岡、社口 

大甲分局 大甲、日南、西歧、后里、義里、月眉、泰安、

外埔、安定、大安、海漧 

清水分局 清水、梧棲、沙鹿、三田、大秀、高美、清泉、

明秀、安寧、晉江、大揚 

烏日分局 烏日、五光、溪南、大肚、追分、犁份、龍井、

龍津、龍東、麗水 

霧峰分局 霧峰、吉峰、萬豐、大里、仁化、內新、太平、

新平、宏龍、頭汴 

東勢分局 東勢、石岡、新社、土牛、石城、東興、永源、

中坑、芧埔、福中 
(二)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作業流程：為利於全樣本肇事資料之蒐集過程能順利及



完整，首先協調台中縣警察局交通隊發函各分局協助肇事資料調查蒐集，並

請各分局召集所屬各分駐、派出所派遣一名交通業務承辦人員，排定時間由

研究小組派員親赴現場講解各種設計表格填寫要領及注意事項，請各所一人

專責將全所八十七年度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內所有之肇事資料一一

登錄，並隨時保持連繫以便填寫時遇任何疑難立即解決，期間並走訪各單位

督促填寫情形。然資料蒐集過程中仍面臨到諸多問題，如資料格式未統一、

資料項目不齊全、資料殘缺片段，連用以分析評定易肇事地點的事故位址表

達基本資料的描述都不一致，僅有郊區省道和一部份縣道用里程表示，或是

縱在省道同一事故處理單位有的用街道名稱表示，有的用里程表示，在資料

分析工作上造成很大的困擾，為使研究順利進行，需花費很長的時間和投入

眾多人力，派員至現場進行資料的核對、校正與編碼工作上。各單位填寫之

資料經彙整處理，並予以檢視及適度修正後建檔，即完成建立台中縣八十七

年全樣本肇事資料庫。 
(三)全樣本肇事資料蒐集內容： 

1. 呈報列管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因縣警察局交通隊每月即固定

要求各分局(由各分駐、派出所呈報)提報肇事資料，由交通隊加以彙整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故此部分資料在交通隊蒐集。該報告表所登錄內

容極為詳盡，包括肇事時間、地點、肇事原因、當事人資料、肇事現場圖

及其他相關資料等，為分析時最佳之參考依據。 
2.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係置於各分駐、派

出所中，為員警處理任何重大或輕微之道路交通事故後，依規定必須登錄填

寫之簿冊，因此事故發生且經員警處理後，該簿冊必定留有記錄可資查詢，

故在資料之全樣本完整性最高。其所登錄內容可用於交通安全研究分析者

為：肇事時間、地點、當事人資料、肇事經過、處理經過及肇事現場圖(若
未發現現場則無)，此一部分在交通安全研究上具有極高之參考依據。 

三、全樣本肇事資料比較分析 

本研究將台中縣警察局交通隊彙整各分局定期呈報列管之「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報告表」資料，與彙整各基層事故處理單位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所有

登錄之肇事資料，經統計分析發現豐原、清水、霧峰、烏日等四分局之事故發生數佔

較大之比例，兩類資料經相互比較結果，若依呈報列管的案件數為基準，台中縣全

縣之總肇事黑數高達 98.6%，所有財損事故都不在呈報列管之列，受傷事故的黑數

比例普遍均高達 96%以上。就發生件數與受傷件數而言，各分局之肇事黑數都非常

接近，惟有在死亡件數黑數之百分比有較大差異，尤其烏日分局死亡事故黑數比

例高達 55％，其他分局皆維持在 25％上下，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台中縣(不含和平分局轄區)肇事資料比較分析 



分局別 
事故型態 

事故統計別 
財損件數 受傷件數 死亡件數 發生總件數 

研究調查件數 2,018 406 32 2,456 
呈報列管件數 0 9 21 30 豐原分局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7.8% 34.4% 98.8% 
研究調查件數 598 239 20 857 
呈報列管件數 0 8 15 23 大甲分局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6.7% 25.0% 97.3% 
研究調查件數 1,483 653 18 2,154 
呈報列管件數 0 10 14 24 清水分局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8.5% 22.2% 98.9% 
研究調查件數 1,833 526 31 2,390 
呈報列管件數 0 7 20 27 烏日分局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8.7% 55.0% 98.9% 
研究調查件數 1,920 584 45 2,549 
呈報列管件數 0 11 33 44 霧峰分局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8.1% 26.7% 97.4% 
研究調查件數 593 262 9 864 
呈報列管件數 0 2 8 10 東勢分局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9.2% 11.1% 98.8% 
研究調查件數 8,445 2,670 155 11,270 
呈報列管件數 0 47 111 158 總計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8.2% 28.4% 98.6% 

在台灣地區各縣、市之地區道路交通狀況與特性均有顯著的不同，如逕以某縣(市)
之肇事黑數比例推估全國之總肇事黑數，其過程可能較為粗略，正確性亦有待進一步

評估，惟該數字仍值得作為交通安全警訊之參考。茲以台中縣之肇事黑數比例為例，

再參酌「台灣東部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之研究」［11］中對於宜蘭、花蓮、台東縣之

肇事黑數統計對照比較如表 3，可發現不同縣市之肇事黑數雖然存在情形均相當大，

但比例上仍有差異，但唯一共通之處，就是單純財損事故之件數統計，都不在官方的

統計資料之中，此一特徵對於交通安全資訊的提供或多或少都有影響，至於是否會影

響到當事人的權益，雖事故處理單位有案可稽，但影響程度在於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

性，故警政部門對於事故處理品質之提昇的要求應高於統計上的精確性，但也惟有統

計上肇事黑數之消除，才能在事故處理品質上作進一步之要求。 

表 3  不同縣市之肇事黑數比例對照比較 



縣市別 事故型態 
 

事故統計別 
財損件數 受傷件數 死亡件數 發生總件數 

研究調查件數 270 579 277 1,126 

呈報列管件數 0 40 166 206 
宜蘭縣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3.1% 40.1% 81.7% 
研究調查件數 66 258 259 583 
呈報列管件數 0 96 172 239 花蓮縣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62.8% 33.8% 59.0% 
研究調查件數 882 577 119 1,578 
呈報列管件數 0 75 82 100 台東縣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87.1% 31.0% 93.7% 
研究調查件數 8,445 2,670 155 11,270 
呈報列管件數 0 47 111 158 台中縣 

肇事黑數百分比 100.0% 98.2% 28.4% 98.6% 

依據警政署逐年彙整之「台灣地區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表」(由各縣、市警察局

呈報)，民國八十七年台灣地區之道路交通事故總發生件數為 2,720 件，如以台中縣

全縣之總肇事黑數 98.6%進行等比例推估，則民國八十七年全國之全樣本肇事次數將

高達 194,286 件之多；對於死亡人數之推估，台中縣全縣之調查結果總事故死亡人數

174 人，死亡黑數 31.0%，依此推估民國八十七年全國事故死亡人數將高達 3,633 人，

如表 4 所示，事實上也遠低於衛生署之全國死因調查統計。然而單就某一縣市之黑數

進行推估，並不慎合理，不過該數值除可引以為用路人警惕外，中央級交通主管部門

於統籌研擬改善方案及經費預算分配時，應可列為重要的參考。 

表 4  台灣地區全樣本肇事次數推估 

項目

區域 
呈報列管

件   數 
肇事黑數

百 分 比
全 樣 本
肇事次數

預  估 
發生數 

呈報列管

死亡人數

死亡黑數

百 分 比
全 樣 本
死亡人數

預    估
死亡人數

台中縣 158 98.6% 11,270 -- 120 31.0% 174 -- 

台灣地區 2,720 98.6% -- 194,286 2,570 31.0%  3,633 

肆、易肇事地點評定結果比較 

為一窺事故資料分析過程中肇事黑數存在對交通安全分析之影響情形，茲以八

十七年度台中縣 1,188 個號誌化路口肇事資料為例，從一般常用的易肇事地點評定

方法中，探討比較「全樣本肇事資料」與「呈報列管肇事資料」二者評定結果之差異

情形如下： 



一、發生件數法［12,13］： 

此法係根據研究範圍內，在一定期間內的事故記錄資料，進行事故發生次數

統計分析，分別依該事故發生地點之發生事故總次數之統計分析結果，依其大小

加以排序，作為易肇事地點之評定依據。 

本研究分別依「全樣本肇事資料」與「呈報列管肇事資料」二項資料，統計台

中縣 1,188 個號誌化路口之肇事次數，以發生件數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評定結

果前 10 名之易肇事地點如表 5 所列。 

表 5  發生件數法之評定結果(前 10 名) 

全樣本肇事資料 呈報列管肇事資料 
路口地點 肇事次數 路口地點 肇事次數 

烏日鄉中山路、學田路 16 烏日鄉中山路、學田路 2 
烏日鄉中山路、中華路 14 沙鹿鎮中棲路、政英路 2 
烏日鄉學田路、健行巷 13 龍井鄉中華路、中山路 2 
烏日鄉中山路、五光路 13 大肚鄉沙田路、854巷 1 
梧棲鎮中棲路、港埠路 12 烏日鄉中山路、中華路 1 
大甲鎮北堤東路、中山路二段 11 大甲鎮中山路、臨江路 1 
清水鎮民享路、海濱路   11 烏日鄉中山路、榮和巷 1 
大甲鎮中山路、日南路、黎明路 10 大肚鄉沙田路、132巷 1 
清水鎮民享路、海濱路 10 烏日鄉新興路、光日路 1 
烏日鄉長春街、中華路(東端) 10 石岡鄉豐勢路、石岡街 1 

比較二者之評定結果，前 10 名之易肇事地點相同者僅二處，且排名位置不盡

相同，可知以「呈報列管肇事資料」直接應用發生件數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其

評定結果將與實際情況差異頗大，而無法正確評定出真正經常性肇事之易肇事地

點。另由於「呈報列管肇事資料」件數相當少，僅發生一或二次之肇事即名列前 10
名之易肇事路口，其意謂著只要有肇事記錄即可視為易肇事地點，此種評定結果

並不合理。 

二、傷亡人數法［12］： 

此法係根據研究範圍內，在一定期間內的事故記錄資料，進行事故傷、亡人

數統計分析，分別依該事故發生地點之傷、亡總人數之統計分析結果，依其大小

加以排序，作為易肇事地點之評定依據。 

本研究分別依「全樣本肇事資料」與「呈報列管肇事資料」二項資料，統計台

中縣 1,188 個號誌化路口之傷亡人數，以傷亡人數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評定結

果前 10 名之易肇事地點如表 6 所列。 

比較二者之評定結果，前 10 名之易肇事地點相同者僅三處，且排名位置不盡



相同，可知以「呈報列管肇事資料」直接應用傷亡人數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其

評定結果將與全樣本肇事資料產商頗大差異，而無法正確評定出真正具嚴重性之

易肇事地點。 

表 6  傷亡人數法之評定結果(前 10 名) 

全樣本肇事資料 呈報列管肇事資料 
路口地點 傷亡人數 路口地點 傷亡人數 

大肚鄉沙田路、428巷 12 沙鹿鎮中棲路、政英路 6 
梧棲鎮中棲路、港埠路 11 梧棲鎮中棲路、港埠路 5 
大肚鄉沙田路、854巷 11 烏日鄉中山路、學田路 4 
大肚鄉沙田路、710巷 10 烏日鄉中山路、五光路 3 
烏日鄉中山路、學田路 9 大肚鄉沙田路、132巷 2 
烏日鄉中山路、中華路 9 石岡鄉豐勢路、明德路 2 
大甲鎮中山路、臨江路 9 烏日鄉中山路、三民路 2 
大肚鄉沙田路、918巷 9 豐原市豐勢路、圓環東路 1 
烏日鄉中山路、五光路 8 梧棲鎮大智路、港埠路 1 
烏日鄉中山路、榮和巷 8 清水鎮中華路、高美路 1 

三、肇事次數當量法［1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在民國 71 年的「台灣地區道路交通事故分析及建立電腦資

訊系統之研究」中，首先參考美國肯州之財物損失當量，對國內事故嚴重性當量

作了定義，因國內事故調查報告中並未對受傷情形詳細分級，故簡化合併其公式，

將肇事嚴重性以肇事次數當量(ETAN)表示，其數學式可以公式表示如下，做為國內

易肇事地點評定之依據。 

TANJFETAN ++= 5.35.9  

F 表事故死亡人數 

J 表事故受傷人數 

TAN 表總肇事次數 

本研究分別依「全樣本肇事資料」與「呈報列管肇事資料」二項資料，統計台

中縣 1188 個號誌化路口之肇事次數當量，以肇事次數當量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

定，評定結果前 10 名之易肇事地點如表 7 所列。比較二者之評定結果，前 10 名之

易肇事地點相同者僅三處，且排名位置不盡相同，可知以「呈報列管肇事資料」直

接應用肇事次數當量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其評定結果將與實際情況差異頗

大，而無法正確評定出真正具危險性之易肇事地點。 

表 7  肇事次數當量法之評定結果(前 10 名) 



全樣本肇事資料 呈報列管肇事資料 
路口地點 肇事次數當量 路口地點 肇事次數當量

烏日鄉中山路、學田路 59.5 沙鹿鎮中棲路、政英路 33.0 
烏日鄉中山路、中華路 51.5 烏日鄉中山路、學田路 28.0 
梧棲鎮中棲路、港埠路 50.5 梧棲鎮中棲路、港埠路 19.5 
大肚鄉沙田路、854巷 48.5 石岡鄉豐勢路、明德路 13.0 
大肚鄉沙田路、428巷 47.0 烏日鄉中山路、三民路 12.0 
沙鹿鎮中棲路、政英路 43.0 大肚鄉沙田路、710巷 9.5 
大甲鎮中山路、臨江路 41.5 大甲鎮中山路、黎明路 8.0 
烏日鄉中山路、五光路 41.0 梧棲鎮中興路、港埠路 4.5 
烏日鄉中山路、榮和巷 41.0 清水鎮中華路、五權路 3.5 
大肚鄉沙田路、132巷 39.0 龍井鄉中山路、中華路 3.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透過科學化之事故調查處理與分析，乃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作之首要途徑，

而經由全樣本肇事資料之全數調查蒐集，可掌握所有肇事資料俾利相關分

析；亦即蒐集詳實完整的事故發生記錄資料是交通安全評估工作相當重要的

第一步，使用不完整的資料進行的分析或評定，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 
(二)縣警局交通隊彙整各分局定期呈報列管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資

料，及彙整各基層事故處理單位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登記簿」所有登錄資料，

兩類資料經相互比較結果，其差異相當大；全縣之總肇事黑數高達 98.6%，所

有財損事故都不在呈報列管之列，受傷事故的黑數比例普遍均高達 96%以

上，可見肇事黑數存在情形相當嚴重。 
(三)從台中縣與宜蘭、花蓮、台東縣之肇事黑數比例對照比較中，發現不同縣市之

肇事黑數雖然存在情形均相當大，但比例上仍有差異，僅財損件數之比例相

同，此可能與各縣市現行之呈報列管制度之要求程度有關，而不同地區特性、

交通特性——人口數、車輛登記數、道路網與服務水準、經濟活動等，都將影

響事故之發生。 
(四)本研究分別依「全樣本肇事資料」與「呈報列管肇事資料」二項資料，統計台

中縣 1,188 個號誌化路口之肇事次數當量，以發生件數法、傷亡人數法及肇

事次數當量法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比較評定結果可知依存在大量肇事黑數

之「呈報列管肇事資料」直接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其評定結果將與實際情

況差異頗大，而無法正確評定出真正具危險性之易肇事地點。 

二、建議 
(一)全樣本肇事資料的蒐集，是推動交通安全改善之易肇事地點評定、改善及評



估工作三級作業中相當重要的資料庫，目前各級政府對於全樣本的肇事資料

統計方式不一且各取其需求。為建立一完整的全樣本肇事資料庫，建議依行

政程序統一警政主管部門肇事資料蒐集方式，將全樣本肇事資料進行完整的

彙整工作，由各縣市警察局將各縣市之全樣本肇事資料全數呈報，並將所有

資料交由交通安全主管部門進行易肇事地點評定與肇事原因探討，研擬改善

策略；至於中央政府部分，應由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蒐集各省市所提供警政署

的全國全樣本肇事資料，進行全國性的交通安全改善工作，並以中央政府觀

點提出符合全國公平與效率的改善建議，並妥善運用中央政府的人事及財政

優勢，積極從事全國的交通安全改善與研究工作。 
(二)不論現行事故資料呈報制度所呈報的案件內容包括的範圍為何，有必要設計

標準之事故處理登記簿，供事故處理單位使用，訂定一定程序的分析作業方

法，將事故特性分析及交通安全改善分析，所需要的資料項目予以登錄，可

減少「黑數」對交通安全評估及改善造成影響。 
(三)呈報列管資料(存在大量肇事黑數)之總肇事黑數相當高，不論運用何種評定

方法均有明顯差異，不宜逕使用該資料進行評定，如以該資料進行易肇事地

點評定，其結果將與研究調查蒐集資料之評定結果大不相同。 
(四)相關研究中雖有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事故當量評定指標，存在不同的看法

與評價，在其他相關研究方法尚未成熟或運用背景條件未克服的情況下，其

仍不失為一可行指標，惟當量係數應根據國內特性加以校估。 
(五)台灣地區交通環境非常獨特且複雜，因此在易肇事地點評定指標之使用上，

應適時適地妥善選用，以正確發揮評定指標之功能與效用，進而對國內交通

安全之改善工作能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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